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學生實習合約書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以下簡稱甲方)同意          
                             (以下簡稱乙方)學生在甲方臨床實習，經雙方協議簽訂本合約。

1. 本合約有效期，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2. 實習期間雙方應遵守臨床實習教學計畫，乙方學生實習前，校方應將學生實習計畫及學生名冊送交甲方實習單位。

3. 實習學生之教學由乙方教師負全責，甲方人員得協助督導乙方學生實習；學生請假，按照乙方規定辦理；學生實習期滿後，由乙方協調甲方負責評值。

4. 乙方應指派老師負責與甲方實習單位協商有關乙方學生實習事宜。

5. 甲方指導教師與乙方實習學生之人數比例須符合教學醫院評鑑相關規定。
6. 乙方學生在甲方實習期間應繳納甲方實習指導費，並於報到後一週內由乙方統一繳納之。乙方應按甲方實習收費標準規定之實習費支付甲方。 

7. 實習期間所使用之各種器材、物品，均由甲方供應，如有因可歸責於乙方學生之事由而造成損壞者，由乙方學生負責賠償。
8. 乙方學生至甲方實習期間，如發生醫療糾紛，經查實為該人員之錯誤，則由乙方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

9. 雙方如有需協商問題得召開會議。

10. 乙方學生實習時，應著工作服並配戴甲方發給之識別證。

11. 實習期間乙方學生因故須中止實習時，乙方應以公文通知甲方。

12. 實習期間乙方學生之住宿、膳食、交通及疾病治療或其他生活必須事項等一概由乙方自理。

13. 實習期間乙方學生必須遵守甲方一切規定。

14.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可隨時協調解決之。

15. 本合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甲方：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院長：黃達夫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乙方： 

校長：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